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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考试题    

2005年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学试题评析 

阅读次数： 829  2006-3-21 14:26:00 

       2005年的司法考试中，刑事诉讼法学客观选择题共34题50分。

其中，单项选择18题18分；多选题共13题26分；不定项选择题3题6

分。法律文书写作（25分）一题，围绕一起刑事轻微伤害案件展开，可

以算作刑事诉讼法的分值。两项合计共75分，比2004年的62分增加了

13分。实际上，客观题目的分值与去年保持一致，分值的增加在于，法

律文书写作的分值比去年的案例分析题多出了13分。从总体上看，今年

的刑事诉讼法试题增加了理论上的难度，除了少数证据法方面的题目在

理论上存有争议外（比如69题关于书证的范围），绝大多数题目的答案

比较明确，没有多少争议。 

     一、考查的知识点与分值分布情况 

在内容上考查，今年刑诉法考查的知识点主要分布如下（见下图）： 



     与去年相比，变化比较大的是，证据制度增加了10分，2004年是3

分，今年则是13分；涉外诉讼程序考察了3分，去年则没有考察；二审

程序的考分去年是11分，今年仅考察了3分；侦查程序的考分比例也减

少了很多。其中，证据制度、审判程序概述与一审程序部分分数比较集

中，分值共计24分，占了刑诉试卷客观题目分数一半多的比例，而且，

分值为25分的司法文书写作，也简接的考察了证据制度。其他的知识点

则比较分散。但我们仍然隐约体察出，重点的考察范围仍然集中在如下

5个章节：（１）强制措施；（２）辩护制度；（３）证据制度；

（４）审判程序概述与一审程序；（5）二审程序。    

     二、与近年的试题相比较，今年考题最突出的特点是增强了理论上

的难度 

     以往年考题为分析蓝本，刑事诉讼法考察的知识点往往比较直接，

从法条的规定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以此观念为基础，刑事诉讼法的复

习导向基本上演变为归纳、整理法条，复习过程也基本上转化为从法条

中预测考题并找答案的过程。今年的考题却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复

习思路，增加了许多纯粹理论性的题目，比如单选21题，考察了程序公

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尤其是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刑事诉讼法中的重点

理论问题——证据法问题，今年考察了7道题目，共计13分。其中涉及

的问题也非常广泛，比如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区别；非法证据的排除

规则；书证的特证；鉴定人的资格；法定证据的种类；询问证人的法律

程序；证明责任的分担等等。 

     即使那些看似是从法条中找答案的传统题目，也相应的增加了理论

深度。比如，单选题25题表面考察的是刑事诉讼中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

的区别，每个选项虽然也都能找到法律依据，但其背后的确在考察考生

的理论功底——辩护人与代理人在诉讼法原理上的差异。 

     三、考点的综合性进一步增强，则是今年刑诉试题的第二大特点 

     本来，多项选择题与不定项选择题就是知识点综合的产物。2005年

的试题中，单选题也增加了综合性，比如单选题27题，考察了司法拘

留、行政拘留与刑事拘留的差异与共同点。这是一道跨学科的、综合性

很强的考题。还有29题，考察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四个方面的基本问

题。 

     在这类题目中，有很多是把易混淆的条件放在一起考察，以增加综

合性的难度。比如33题，在考察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时，选择项把相



似因素一并考察，比如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情

形、中级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以及法院强制指定辩护的情形等等；76题

考察了独立上诉权的主体，但“诉讼程序的启动主体”这一大知识点涉

及面非常广泛，比如申请取保候审的主体、上诉的主体、申诉的主体等

等，这些问题也容易混淆。这需要考生在复习时，以考点为标准进行整

合、归纳。 

     四、常规题目设置的陷阱越来越隐蔽，算是第三大特点     

     常规题目设置陷阱是司法考试中的通例，但今年的试题中所设置的

陷阱更加隐蔽，以至于不仔细分析就非常容易丢分。以22题为例，某法

院决定开庭审理张某贪污案，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发心脏病死亡。该

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A．裁定撤销案件B．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C．裁定终止审理D．退

回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B和C都有

可能是对的。但仔细推敲起来，C才是正确的。因为，本案中已经明确

交代，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发心脏病死亡，根据刑诉15条规定的精

神，这时法院就无需进行审理，也无需查明案件事实和认定证据材料，

确认被告人罪之有无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了，因此只能撤销案件。表面

看来该题目比较简单，但它设置了一个陷阱，即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前突

发心脏病死亡，考生要注意“开庭前”这一关键点。 

     五、对考生的启示与建议  

     1、以知识点为标准，综合地、广泛地复习。 

     根据今年考查知识点分布状况，除了证据法部分、一审程序比较集

中之外，其他则比较均匀。今后复习应试，仍需要注意广泛复习，有一

定的涵盖面。对考生而言比较头痛的问题——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般

情况下，它们在司法考试中的比例非常低，往往也就1～2个题目，并且

只考察基本问题，因此，考生对涉外诉讼的基本问题需要有个清晰的把

握。同时，由于考题越来越体现知识点的综合性与比较性，因此，在复

习过程中以知识点为标准予以归纳、总结，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加强理论基础的培养，从更高地层面把握刑事诉讼法的知识体

系。 

     2005年刑事诉讼法考题最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了理论上的难度，笔者

认为，加强理论性恐怕是未来程序法命题的一种趋势，卷四中围绕一起

刑事案件展开的司法文书写作、围绕“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分析

题再度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考生复习刑事诉讼法时，要注意基础理论

知识的培养。当然，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地复习过多、过深的诉讼法理

论，要围绕应用性强的问题尤其是证据问题适当地展开。 



【返回】  

     3、以刑诉法、最高院司法解释为中心，辐射有关审判原理的相关

规定。 

     在考题的形式上，2005年刑事诉讼法的题目多数为法条型题目，也

就是直接考查法条。这其中90％的题目又都是直接考查刑事诉讼法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简称最高院司法解释）这两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但也有几道题

目涉及其他的规定，比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2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

1、2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4条；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2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4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第5条。我们

可以发现，这些规定基本上是围绕审判原理展开的。因此，考生在法条

选择方面，要以刑诉法、最高院司法解释为中心，辐射有关审判原理的

相关规定。 

     来源：北京万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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